
屯門區議會 

2020-2021 年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 

第十一次會議記錄 

 

日期： 20 21 年 1 0 月 2 5 日 (星期一 )  

時間：上午 9 時 31 分  

地點：屯門區議會會議室  

 

出席者   出席時間  離席時間  

甄紹南先生 (主席 )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30  會議結束  

黃虹銘先生 (副主席 )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50  會議結束  

江鳳儀女士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30  會議結束  

陳有海先生 ,  BB S ,  MH,  J P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30  會議結束  

林頌鎧先生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30  會議結束  

蘇嘉雯女士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30  會議結束  

周啟廉先生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30  會議結束  

梁灝文先生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9 : 37  會議結束  

賴嘉汶女士  屯門區議員  上午 10 :0 2  會議結束  

余卓羚女士 (秘 書 )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 

議 會 )三  

 

 

缺 席 者  

黃 丹 晴 先 生  屯 門 區 議 會 副 主 席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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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者  

馮 雅 慧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專 員  

梁 竚 琦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助 理 專 員 (一 )  

陳 燕 玲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三 )  

張 志 強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行 政 主 任 (地 區 管 理 )  

蕭 慧 媚 女 士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聯 絡 主 任 主 管 (地 區 設 施 )  

李 結 偉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屯 門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工 程 督 察  

何 頌 豪 先 生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總 部 第 二 科 工 程 組 建 築 師 (工 程 )  7  

勞 麗 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總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新 界 北 )  

麥 安 基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屯 門 區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 

李 普 民 先 生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理 屯 門 區 副 康 樂 事 務 經 理 (分 區 支 援 )  

林 佩 妍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高 級 經 理 (新 界 西 )文 化 推 廣  

鄭 惠 玲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經 理 (新 界 西 )市 場 推 廣 及 地 區 活 動  

林  芳 女 士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圖 書 館 高 級 館 長 (屯 門 )  

黃 逸 强 先 生  地 政 總 署 屯 門 地 政 處 署 理 行 政 助 理 ╱ 地 政  

文 嘉 明 先 生  香 港 警 務 處 屯 門 警 區 警 民 關 係 組 社 區 聯 絡 主 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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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I .  歡迎詞   

主席歡迎委員出席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（下稱「地委會」）第  

十一次會議，並歡迎各政府部門代表列席會議。  

 

2 .  主席指為降低病毒在社區傳播的風險，屯門民政事務處（下稱

「民政處 」）會在區議會及其轄下委員會／工作小組會議進行期間

實施以下措施： ( i )與會者、新聞界人士及 公眾人士（限額十名）進

入會議室前，必須佩戴其自備的外科口罩，並由秘書處職員協助量

度 體 溫 ； ( i i )與 會 者 、 新 聞 界 人 士 及 公 眾 人 士 進 入 會 議 室 前 ， 必 須

填寫健康申報表； ( i i i )與會者、新聞界人士及公眾人士 的個人資料

（如姓名、所屬傳媒機構及職員編號等）會被妥善記錄，以便衞生

部 門有 需要時 可追蹤 所有 曾進入 會議室 的新 聞界人 士；以 及 ( i v )會

議的茶水服務暫停供應，與會者需自備食水和飲用器皿。   

 

3 .  主席提醒各委員，如會議上討論的事項涉及其個人利益，應在

討論該事項前作出申報。他會根據《屯門區議會會議常規》（下稱

「會議常規」）第 3 8 (1 2 )條，決定曾就某事項披露利益關係的委員

可否就該事項發言或參與表決，可 否 留 在 席 上 旁 聽，或 應 否 避 席 ，

而所有作出利益聲明的個案，均會記錄在會議記錄內。  

 

4 .  主席表示，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於本月 2 2 日的會議上通過有關

修訂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運作安排，民政處將根據稍後民政事務總

署（下稱「總署」）公布的指引跟進有關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項目

及於稍後通知委員修訂後的安排。民政處會備悉地委會於是次會議

上就有關地區小型工程計劃項目的建議，並於稍後跟進有關項目時

作考慮。  

 

5 .  屯門民政事務專員補充指，有關上述修訂地區小型工程計劃的

運作安排，政府建議暫停區議會於第六屆任期內在推行地區小型工

程 計 劃 項 目 方 面 所 擔 當 的 角 色 ， 改 為 由 總 署 、 民 政 處 和 康 樂 及 文

化 事 務 署 （ 下 稱 「 康 文 署 」 ） 負 責 於 參 考 地 區 意 見 後 ， 建 議 值 得

推行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。因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剛通過有關的項目

修訂，總署將就有關的修訂發出指引予民政處作跟進。而區議會作

為一個諮詢組織，政府會就其提出的意見作考慮。因此，委員於是

次會議提出的意見會被記錄在案，而有關部門會於稍後作跟進。  

 

 

I I .  委員告假 事宜   

6 .  秘書表示，秘書處沒有收到委員的告假申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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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I I I .  通過上次 會議記錄   

7 .  主席表示，秘書處收到周啟 廉議員就於 20 2 1 年 9 月 1 3 日舉行

的第十次會議的會議記錄第 45、 62、 6 4 和 8 3 段提出的修訂（見附

件一）。  

 

8 . 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地委會遂通過上述經修 訂 後 的 會 議 記 錄 ，

以及於 20 2 1 年 9 月 3 日舉行的第二次特別會議的會議記錄。  

 

 

I V .  續議事項   

( A )  屯門楊青 路匡智屯門晨崗學 校籃球場維護工程  

（地委會文件 20 21 年第 21 號）  

 

9 .  主席表示，地委會曾於第 九及第十次會議討論是項議題。由於

地委會須先確定該籃球場是開放予公眾使用，才可透過地區小型工

程計劃跟進。因此，地委會決定於 是次會議續議有關議題，以便文

件提交人提供進一步資料。  

 

1 0 .  主席指由於文件提交人曾錦榮先生已於本年 1 0 月 2 1 日喪失區

議員的資格，現已不是地委會委員；然而他認為地委會應繼續跟進

是項議題。他查詢政府部門就此議題有沒有補充。  

 

1 1 .  屯 門 地 政 處 （下稱 「 地 政 處 」 ）黃 逸 强先 生表 示，根 據 網 上

翻查到的資料，有一個有關民政事務局和教育局於 20 17 至 20 18 年

開始合作推行的「開放學校設施推動體育發展計劃」，但他未能確

認該計劃即為文件提交人所提及的場地開放計劃。無論如何，該計

劃並非由地政處或地政總署推行。  

 

1 2 .  民政處李結偉先生指，匡智屯門晨崗學校正進行擴建工程，根

據工程組實地視察所得資料，擴建工程由建築署負責。工程組諮詢

地政處後，得知現時籃球場和附近範圍土地仍然以 短 期 租 約 租 借 ，

而旁邊的土地將會劃為校舍部分。根據現時情況，籃球場似乎已成

為校舍的一部分。因此他請委員考慮是否應將籃球場交還學校保養

和管理。  

 

1 3 .  主 席 查 詢 學 校 的 擴 展 工 程 完 成 後 會 否 有 圍 欄 包 圍 籃 球 場 或 會

否於籃球場設置出入口予公眾進出。  

 

1 4 .  民政處李先生指，就 現 場 所 見，除 車 閘 外，另 有 一 個 出 入 口 ，

未知學校會否開放出入口予公眾進出籃球場。  

 

1 5 .  陳 有 海 議 員 指 屯 門 區 議 會 過 往 有 參 與 晨 崗 學 校 的 籃 球 場 設 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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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工程，而現時議會並未掌握有關學校擴建工程的任何資訊。他建議

先向相關部門了解更多有關學校擴建工程的資訊，然 後 再 作 決 定 。 

 

1 6 .  江鳳儀議員同意陳有海議員的說法。她指應先了解籃球場是否

屬匡智屯門晨崗學校或教育局管理。  

 

1 7 .  民政處李先生指，向地政處了解後，得知籃球場的土地範圍仍

然由匡智屯門晨崗學校租借，而正在興建校舍的土地範圍已劃分予

教育局作校舍發展用途。就現場所見，學校與籃球場範圍看似爲同

一部分，與過往學校與籃球場範圍分為兩部分的情況不同，故請委

員考慮是否應將籃球場交還學校保養和管理。  

 

1 8 .  主席表示，雖然現時學校與 籃球場範圍看似爲同一部分，但籃

球場的土地範圍仍然由匡智屯門晨崗學校租借，因此學校未必需要

負責籃球場的維修和保養。他建議以地委會名義去信學校和教育局

查詢以下事項：（一）地界和責任問題；（二）校舍擴建後是否與

籃球場爲同一部分範圍；（ 三 ）學 校會 否 負 責 籃 球 場 的 維 修 費 用 ；

以及（四）籃球場會否開放給公眾使用。  

 

1 9 . 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宣布待有關機構回覆查詢後，於地委

會會議續議是項議題。  

 

( B )  屯門公園 美化工程  

（地委會文件 20 21 年第 38 號）  

2 0 .  主席指，地委會曾於第十次會議就是項議題作出討論，並請康

文署提供補充資料及更新建議內容，於是次會議續議。  

 

2 1 .  就康文署遞交第 38 號（修訂本）  的工程建議書，委員沒有其

他意見，主席遂宣布通過是項工程項目。  

 

( C )  湖翠路（ 湖景邨外）增設行 人通道上蓋  

（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20 2 1 年第 4 1 號）  

2 2 .  主席指，地委會曾於第十次會議就是項議題作出討論，並請文

件 提 交 人 與 相 關 部 門 進 行 實 地 視 察 ， 以 及 於 是 次 會 議 續 議 是 項 議

題。  

 

2 3 .  總署何頌豪先生指曾於本年 9 月 30 日與文件提交人及民政處

工程組到有關地點進行實地視察，初步研究顯示部分建議的工程範

圍將被納入港鐵屯門南延綫的工程範圍，總署稍後會按程序諮詢各

部門及跟進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秘 書 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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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2 4 . 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遂宣布通過將有關工程交由有關部門

考慮納入地區小型工程輪候名單，並請秘書處適時跟進。  

 

 

秘 書 處  

  

V .  討論事項   

( A )  翻新屯門 海濱花園外（近啟 豐園）行人通道上 蓋  

（地委會文件 20 21 年第 48 號）  

 

2 5 .  民政處李先生指，翻新工程包括將原本行人通道上蓋的茶色膠

片換成全透明，期望能夠改善現場光度。  

 

2 6 .  委員沒有提出其他意見，主席遂宣布通過將有關工程交由有關

部門考慮納入地區小型工程輪候名單，並請秘書處適時跟進。  

 

 

 

 

 

秘 書 處  

 

( B )  屯門區康 樂場地飲水機改善 工程  

（地委會文件 20 21 年第 49 號）  

 

2 7 .  陳有海議員請康文署介紹新款飲水機的好處。  

 

2 8 .  主席查詢造價是否為合適的估算。  

 

2 9 .  康文署勞麗芳女士指，現時相關場地設置的飲水機部份只裝設

噴射式出水口，市民 使用時，有機會污染出水口，衞生情況未如理

想。此外，政府亦鼓勵市民於外出時自備水樽。因 此，署方建議將

噴射式飲水機更換爲可供水樽盛水的混合式飲水機，新功能飲水機

設有水樽盛水位置，市民以水樽盛水時，較符合衞生要求。是項工

程的粗略估價爲 $95 5 ,0 00，而平均每部飲水機的費用約爲十多萬，

此 費 用 其 實 不 單 為 飲 水 機 本 身 的 費 用 ， 當 中 亦 包 括 安 裝 工 程 的 費

用。而戶外或個別場地的安裝工程較為複雜，安裝工程費用亦相對

較高，實際的費用需待報價後才有進一步資料。  

 

3 0 .  蘇嘉雯議員查詢飲水機維修保養的詳情、是否有其他部門曾經

使用這款飲水機和選擇此型號飲水機的原因。她亦表示擔心新款飲

水機若有損壞時，需要長時間維修保養。  

 

3 1 .  主席指關注水質問題，並查詢飲水機濾芯和 維 修 保 養 的 詳 情 。 

 

3 2 .  康文署勞女士指，新飲水機備有紫外光燈消毒器，其機身以不

銹鋼物料製成，較為耐用。飲水機亦設有冷凍功能及可作日常保養

參考的用水量顯示，而其規格亦符合相關國際標準。在日常清潔保

養方面，署方每日 為飲水機進行多次徹底消毒。她續指，飲水機的

濾芯大約每三個月更換一次或者視乎使用量而定，而紫外光燈大 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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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負 責 人  

每六個月更換一次，飲水機的維修保養工作由機電工程署跟進 。  

 

3 3 .  周啟廉議員指，上述提及的理由難以說服公眾場地有更換飲水

機的必要。他續指，鄧肇堅運動場現時已有混合式飲水機，而蝴蝶

灣 場 地 的 飲 水 機 亦 有 預 留 位 置 安 裝 出 水 管 ， 查 詢 是 否 有 必 要 花 費

$ 9 55 ,0 00 於各場地更換整部飲水機。他請署方提供更多需要更換飲

水機的理據。  

 

3 4 .  主席查詢此工程是否與早前民 政 處 與 環 境 保 護 署 （下稱「環

保 署」） 合 作 於 湖 山 社 區 會 堂 安 裝 飲水機的計劃有關。  

 

3 5 .  康文署勞女士指，環保署 正進行一個智能飲水機的計劃，署方

轄 下 場 地 日 後 安 裝 有 關 的 飲 水 機 時 會 參 考 環 保 署 的 試 驗 計 劃 的 成

效。在疫情影響下，現時噴射式飲水機仍然暫停使用，為了可以繼

續在場地提供飲水機設施，署方建議儘快更換噴射式飲水機為可供

水樽盛水的混合式飲水機。她續指，鄧肇堅運動場的飲水機 為舊式

設計，有噴射式的出水口和一支出水管道，是次工程可以改善有關

設施。  

 

3 6 .  主 席 建 議 康 文 署 與 其 他 相 關 部 門 研 究 此 項 工 程 安 裝 的 飲 水 機

能否在硬件上與環保署的計劃作協調，避免日後需為配合環保署的

計劃而重新安裝。  

 

3 7 . 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遂宣布通過是項工程項目。  

 

( C )  屯門區康 樂場地洗手間改善 工程  

（地委會文件 20 21年第 50號）  

3 8 .  蘇嘉雯議員指設置空氣淨化器的工程有助抗疫。她留意到除今

次計劃的工程地點外，屯門公共圖書館自修室旁的洗手間使用率亦

很高。她續查詢該洗手間會否有相關改善工程或會否可以盡快推展

相關改善工程。  

 

3 9 .  林頌鎧議員指不反對此類型的改善工程。他續查詢會否於洗手

間加入智能化元素。  

 

4 0 .  主席查詢空氣淨化器能否阻隔其他有毒的物質，例如新型冠狀

病毒和流感病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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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1 .  康文署勞 女士指，參考世界衞生組織及多個國際專業機構的建

議，以空氣過濾或殺滅病毒方案進行感染控制能有助減低 20 19 冠

狀病毒經由短距離空氣傳播的風險。因此，工程建議的空氣淨化器

有助減低病毒傳播的機會。署方會於未來興建新設施或更換舊有設

施時與工程部研究加入智能化元素的可行性。  

 

4 2 .  康文署林芳女士指，會就自修室旁洗手間改善工程先作諮詢並

研究工程可行性。  

 

4 3 . 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遂宣布通過是項工程項目。  

 

V I .  報告事項   

( A )  地委會轄 下工作小組的口頭 報告  

4 4 .  社區參與工作小組召集人未有出席是次會議，故並無該工作小

組的口頭報告。  

 

 

4 5 .  設施及工程工作小組召集人梁灝文議員報告指，該工作小組於

本年 1 0 月 1 5 日舉行第八次會議，工作小組成員備悉七項已完成的

工程項目及地委會現正跟進的 6 3 項工程項目，當中包括 4 3 項預計

於 2 02 1 -2 022 財政年度完成／已排期開展的工程項目及 2 0 項其他

正 在 籌 劃 的 工 程 項 目 。 以 下 是 工 作 小 組 就 部 分 工 程 項 目 的 討 論 要

點：  

 

( i )  同意開展第二期「青麟路近兆康路巴士站旁設置避雨亭及座椅 」

工程；  

( i i )  同意暫不推展「屯門龍澤路行人路增設康體設施」工程。  

 

4 6 .  梁灝文議員續指，民政處於上述會議邀請了承辦商珠城水電工

程有限公司向成員介紹 20 21 - 20 22 年屯門區節日裝飾詳情，工作小

組並就燈飾位置及設計作詳細討論。民政處及承辦商備悉工作小組

成員的意見，並作出跟進。然而，相關部門於會後到燈海位置進行

實地視察時，發現有關安裝上的 技 術 問 題，現 於 是 次 會 議 上 報 告 。 

 

4 7 .  民政處蕭慧媚女士指，處方於上星期五聯同康文署及建築署到

燈飾位置進行實地視察。建築署指設置燈海的位置有導盲磚設於地

面。如在有關位置設置燈海，需要進行改道工程或需覆蓋原有的導

盲磚。她指與相關部門討論後，建議將原本十字型的燈海位置改爲

「 H」型，承辦商會就新的位置更新設計，稍後會經 電郵補充有關

 



 -9- 

 負 責 人  

新設計的資料。  

 

4 8 .  主席查詢移動安裝位置會否延遲工程進度。  

 

4 9 .  民政處蕭女士指期望上述建議可確保燈飾於 12 月 7 日完成，

假如重鋪導盲磚，工程進度有機會延遲。  

 

5 0 .  主席指工作小組於上次會議討論以圍欄包圍四個花槽，查詢移

動安裝位置後圍欄的位置。  

 

5 1 .  民政處蕭女士回應表示，圍欄將會包圍設置 燈 海 的 兩 個 花 槽 ，

並不會包圍另外兩個不設置燈海的花槽。  

 

5 2 .  民 政 處 李 先 生 另 報 告 指 ， 工 程 組 每 年 都 會 向 議 會 申 請 一 筆

$ 1 ,0 00 ,0 00 的預留撥款作緊急或小型維修工程之用。每項使用撥款

的工程造價須爲 $20 0 ,0 00 或以下，若工程的造價高於 $20 0 ,0 00，便

須要向委員會報告。今年上述的預留撥款項目爲 DMW 31 2，而有關

的第二及第三期工程有超支的情況出現。DMW 31 2 第二期的工程估

價 爲 $ 20 0 , 000 ， 招 標 的 報 價 爲 $263 , 000 ； 第 三 期 的 工 程 估 價 爲

$ 2 00 ,0 00，招標的報價 爲 $ 20 2 , 10 0。就第 二期的工 程而言 ， 首五個

標書的報價差距不大，最低報價爲 $26 3 ,0 00，較首五個標書報價的

中 位 數 低 $ 47 ,0 0 0， 因 此 有 理 由 相 信 $2 63 ,0 00 之 報 價 符 合 市 場 價

格。審核的結果顯示，報價的升幅來自於屯門徑和顯發里搬運材料

上 山 作 維 修 的 項 目 。 而 第 三 期 的 工 程 報 價 只 比 原 來 的 估 價 高

$ 2 ,1 00，相信亦爲合理報價。  

 

5 3 .  地委會通過設施及工程工作小組的口頭報告。  

 

 

( B )  康樂 及文化事務 署屯門 區公共圖書 館舉辦 的推廣活動 暨使用概

況匯報  

(地委會文件 20 21 年第 5 1 號 )  

 

5 4 .  副主席指留意到個別流動圖書館的使用率較低，查詢康文署會

否定期檢視流動圖書館的使用率及擺放位置。  

 

5 5 .  康 文 署 林 芳 女 士 指 黃 金 海 岸 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站 的 使 用 率 比 較

低，署方正與黃金海岸管理處商討推廣有關 服務站。早前有議員提

議更換告示牌以加強宣傳，惟上述告示牌由黃金海 岸 管 理 處 提 供 ，

該處其後提議於其商場內展示海報作宣傳。康文署已將海報設計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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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黃金海岸管理處審批，獲批核後會於商場內展示，期望能增 加該

流 動 圖 書 館 服 務 站 的 使 用 率 。 她 續 指 ， 雖 然 該 服 務 站 的 使 用 率 偏

低，但仍有一定的使用率，因為流動圖書館只會每兩週停泊於黃金

海岸半天，她指沒有空間再縮減 停泊時間。如議員對流 動圖書館的

停泊位置有任何建議，署方會作考慮。  

 

5 6 .  副主席查詢黃金海岸管理處何時會開始展示宣傳海報。  

 

5 7 .  康文署林女士指現時正等待黃金海岸管理處審批有關海報，會

於會後從速跟進，期望盡快能夠展示宣傳海報，並會適時向議員提

供更多資料。  

 

5 8 .  委員備悉題述文件內容。  

 

( C )  康樂 及文化事務 署於屯 門區舉辦的 演藝活 動暨屯門大 會堂使用

情況匯報  

(地委會文件 20 21 年第 5 2 號 )  

5 9 .  梁灝文議員指日常會收到演藝活動的宣傳品，而市民對近期兩

個粵劇表演反應正面。他留意到近日的演藝活動主要以二維碼預留

門票，並查詢是否只有使用二維碼一個途徑預留門票。因使用二維

條碼需先申請電郵，對長者可能造成不便。他建議如果有其他途徑

預留門票，可在有關的宣傳品上列明。他亦建議康文署日後可以按

演藝活動的性質，更具彈性地考慮宣傳方法和 預留門票的方式，令

有興趣的受眾更容易參與活動。  

 

6 0 .  康文署林佩妍女士指，現時有關「十八有藝－屯門社區演藝計

劃 」的活動可以網上及致電方式預留門票。她會就有關預留門票的

方式向籌劃節目的「 社區節目辦事處」再作確認並會要求辦事處檢

視宣傳品上有關預留門票的資料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康文署「社區節目辦事處」確認「十八有藝－屯門社

區演藝計劃 」的活動 門票可以網上及致電方式預留，相關宣傳 品上

除二維碼外，亦有印上查詢電話；辦事處會研究加大電話號碼的字

體以方便長者。 ]  

 

6 1 .  梁灝文議員指使用網上表格行之有效，但亦期望日後可以加以

改善以方便長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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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2 .  委員備悉題述文件內容。   

( D )  康樂 及文化事務 署屯門 區康樂、體 育及休 憩設施的管 理工作匯

報  

(地委會文件 20 21 年第 5 3 號 )  

6 3 .  副 主 席 查 詢 康 文 署 轄 下 公 園 於 近 期 兩 次 颱 風 期 間 樹 木 倒 塌 的

數字及會否有相關專業人士定期評估公園的樹木是否有倒塌危機。 

 

6 4 .  康 文署勞女士指署方每年都會進行樹木風險評估，主要評估樹

木的健康狀況。如有樹木被大風吹至傾斜，署方會評估樹木是否有

自 我 修 復 的 能 力 及 樹 根 是 否 有 腐 壞 的 狀 況 。 如 樹 木 的 結 構 健 康 良

好，署方會繼續保留該樹木，並按需要增加巡查次數，以確保樹木

健康生長及不會對公眾構成危險。近 期 兩 次 颱 風 期 間 樹 木 倒 塌 的

數 字 ， 署 方 將 於 會 議 後 補 充 相 關 資 料 。  

 

[會後補註：20 2 1 年 1 0 月在屯門區因八號颱風「獅子山 」及「圓規」

襲港時受損毀及出現結構問題而移除的喬木共 5 8 棵。 ]  

 

6 5 .  委員備悉題述文件內容。  

 

 

V I I .  其他事項   

6 6 .  主席表示，康文署於本月 1 1 日致函屯門區議會副主席，邀請

區議會參與明年 3 月於香港花卉展覽內舉行的「十八區綠化景點推

介」活動，向市民推廣綠化意識及讓市民認識各區的好去處。區議

會副主席已同意按過往做法，把有關事宜交由地委會跟進。花卉展

覽大會邀請區議會建議區內一個值得推介的綠化景點，並提交相片

或影片於展覽期間以屏幕展示。康文署將以實報實銷形式，為此活

動提供 $2 ,0 00 資助。  

 

6 7 . 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主席遂宣布屯門區議會將參與明年花卉展

覽的「十八區綠化景點推介」活動，秘書處稍後 會邀請委員提供有

關推介景點的建議和提交相片或影片。  

 

6 8 .  陳有海議員指贊成參與有關活動，並建議請康文署於下次會議

提供有關景點的推介，而委員亦可提供建議作討論。  

 

6 9 .  主席建議將議題交由設施及工程工作小組討論，並請議員踴躍

提供有關景點推介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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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0 .  委員沒有其他意見，議題將交由設施及工程工作小組討論。  

 

7 1 .  沒有委員提出其他事項，主席遂宣布會議在上午 1 0 時 3 8 分結

束。下次會議定於 20 21 年 12 月 7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9 時 3 0 分舉

行。  

 

 

屯門區議會秘書處  

日期： 20 21 年 1 1 月  

檔號： HA D  T MD C/ 13 /2 5 / D FMC / 2 1  

 

 

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
（周啟廉議員提出的修訂）

原文

• 45. 周啟廉議員指因應康文署
己提交了地區小型工程建議書
「湖山遊樂場照明系統改善工
程(地委會文件2021年第36
號)」，故要求將他早前提交有
關「湖山遊樂場增設地燈或矮
燈」的地區小型工程建議書取
消。

修訂版

• 45. 周啟廉議員指因應康文署
已提交了地區小型工程建議書
「湖山遊樂場照明系統改善工
程(地委會文件2021年第36
號)」，故要求將他早前提交有
關「湖山遊樂場增設地燈或矮
燈」的地區小型工程建議書取
消。

附件一

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
（周啟廉議員提出的修訂）

原文

• 62. 周啟廉議員感謝民政處於
上一年接納其意見，於湖景路
及湖翠路擺放花盆，令區內節
日氣氛增加。他留意到今年民
政處將於湖景路及湖翠路交界
增設花盆，而該位置的欄杆已
拆除，因此建議加密上述路段
擺放的花盆。

修訂版

• 62. 周啟廉議員感謝民政處於
上一年接納其意見，於湖景路
及湖翠路擺放花盆，令區內節
日氣氛增加。他留意到今年民
政處將於湖景路與湖翠路交界
再增設花盆，而該位置的欄杆
已拆除，因此建議加密上述路
段擺放的花盆。

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
（周啟廉議員提出的修訂）

原文

• 64. 民政處李先生表示，因應
湖景路及湖翠路交界的欄杆已
被拆除，可考慮於湖景路及湖
翠路交界加密擺放花盆，此外，
議員亦可建議於新的地點擺放
花盆，而民政處會加強與承辦
商溝通和巡視。

修訂版

• 64. 民政處李先生表示，因應
湖景路與湖翠路交界的欄杆已
被拆除，可考慮於湖景路及湖
翠路交界加密擺放花盆，此外，
議員亦可建議於新的地點擺放
花盆，而民政處會加強與承辦
商溝通和巡視。



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記錄
（周啟廉議員提出的修訂）

原文

• 83. 周啟廉議員建議避免讓遊
人爬上立體指示牌。

修訂版

• 83. 周啟廉議員建議指示牌的
款式應避免遊人能坐上立體指
示牌拍照留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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